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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子公司重大訴訟進展公告 

本公告乃由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 條、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第 XIVA 部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刊發。 

一、本次重大訴訟的进展情況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披露的內幕消息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持股

40%的控股子公司上海電氣通訊技術有限公司（「通訊公司」）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

七日向上海市楊浦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有關被告富申實業公司（「富申實

業」）向通訊公司支付於二零一九年五月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期間簽訂的《產品銷售

合同》和《設備購銷合同》項下尚欠付的貨款合計人民幣78,795.62萬元及違約賠償金

（「前次訴訟」）。 

近期，通訊公司收到上海市徐匯區人民法院發出的應訴通知書、民事起訴狀、證據副

本等材料，富申實業起訴通訊公司要求撤銷《產品銷售合同》、返還已付預付款及已付

貨款合計人民幣9,774.18萬元（「本次訴訟」）。本次訴訟所涉及的富申實業與通訊

公司簽訂的《產品銷售合同》均在前次訴訟所涉合同範圍內。 

二、本次訴訟案件的事實、請求的內容及其理由 

富申實業訴稱：二零一九年五月其與通訊公司簽訂了十一份《產品銷售合同》，約定

由通訊公司向富申實業銷售货物，總價人民幣67,741.8萬元，合同簽訂後五日內預付

10%貨款，275天交貨，貨物驗收合格後付餘款90%。合同簽訂後，富申實業向通訊公司

支付了預付款，此後又支付了部分貨款。 

現富申實業向法院起訴請求撤銷上述《產品銷售合同》，並要求通訊公司返還其已支

付的預付款及貨款共計人民幣9,774.18萬元。 

三、本次訴訟對本公司本期利潤或期後利潤等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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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次訴訟尚未審理和判決，對通訊公司本期或期後预期信用损失的计量可能存在

不確定性。公司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作出的內幕消息公告已對通訊公司應收賬

款逾期導致的公司重大風險進行揭示，本次訴訟事項在相關的重大風險損失測算中已

作出充分考量，不會對公司已披露的風險敞口有實質性影響。 

本公司將根據本次案件的審理進程及結果，依據有關會計準則的要求和實際情況進行

相應的會計處理。同時，本公司將根據訴訟進展情況，履行信息披露義務，及時公告

案件的進展。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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